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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竞争法政策 
 
目的 
本全球竞争法政策（以下简称本“政策”）表明 Tokyo Electron Limited 及其子公司（统称为

“TEL 集团”或“公司”）承诺在业务活动中公平竞争，并始终遵守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竞争

法。  本政策是对《伦理标准》的补充。 
 
应遵循本政策的人员 
本政策适用于 TEL 集团的所有干部（包括董事及监事）、Corporate Officer、Executive 
Officer、已受雇于 TEL 集团任何实体并向 TEL 集团任何实体提供服务的人士（不论其雇佣

状况如何， 包括正式员工、派遣员工、顾问、退休返聘员工、小时工及按天或按季雇用的

工人），以及为公司执行工作的其他人士，如另一实体或机构的借调人员及临时工（以下统

称“干部及员工”）。 
 
举报和配合调查的义务 
如果任何干部或员工发现任何实际或可能违反竞争法、程序或本政策的可能性（包括公司聘

用的第三方涉嫌出现此类违反的情况），必须立即向其上级或法务或合规部（或现地合规联

系人）举报。对于真诚地利用现有渠道寻求协助、投诉或举报，或以任何方式协助或参与任

何内部调查或其他程序（无论是内部程序，还是由政府执法机构或代表政府执法机构进行的

程序）的人，公司绝不容忍对其进行的任何报复行为。 
 
任何员工不得因另一员工善意举报反竞争问题或配合调查而对另一员工进行报复或采取任何

形式的报复行为。如果您觉得您被报复了，请立即联系。此外，报复及报复性行为将构成惩

戒处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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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参与反竞争协议或行为。下列行为可视为反竞争行为： 
(1) 协议、决定或一致行为 
(2) 其目的或效果是排除、限制、可能削弱或扭曲竞争 

 
有些关键行为作为非法的反竞争协议，在任何情况下均应禁止。  具体包括： 

 固定价格——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竞争对手均不得讨论或同意直接或间接地固定价格或其向客户提供

的定价的任何方面。  这种限制涉及确定生产能力、条款和条件或竞争性报价等其他方面。 

 市场或客户共享——竞争对手不得合谋共享或划分区域市场或产品市场或客户。  如果竞争对手表示

某些区域或客户 “属于他们”，而且他们不会在这些区域或客户方面相互挑战，就是一个严重违反竞争

法的行为。 

 围标——当被邀请参加任何招投标项目时，相互竞争的投标人之间不得就竞争性报价进行接触，特别

是围绕拟提供的价格进行接触。  任何与另一家公司的联合投标都应在进行前，就其是否符合竞争法

规进行确认并获得批准。 

 信息共享——竞争法认为，竞争对手之间共享竞争性敏感信息的严重性可能与价格垄断协议相当。如

果竞争对手要求提供有关 TEL 集团定价意图或竞争战略的信息，则提供的任何回应信息——即使竞

争对手没有回应——都可能严重违反竞争法。 

此外，还有一些禁止性行为，包括联合抵制（竞争对手之间同意，除非按照商定的条件，否则不与某一特

定公司进行交易——如果共同合作的集团具有市场支配力，这种行为相当严重）；排除平行贸易（换言之，

竞争对手不能对缔约方或第三方施加区域限制）；和固定价格。 

 

我们在公平、公开和竞争的市场中经营，避免不公平地控制市场。    
 

有一些类型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滥用支配地位。 常见示例如下： 

 参与不公平的定价行为——例如：定价过高（例如剥削没有替代供应商的客户）；掠夺性定价（如低于

成本定价收费，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差别定价（如在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向不同客户收取

不同价格）；或某些忠诚度计划（例如，旨在防止客户转向竞争对手的忠诚返利计划） 

 拒绝供货——没有任何客观理由拒绝向新客户或现有客户供货。如果客户依赖供应而别无选择，特别

是如果该客户同时也是下游竞争对手，这种做法可被视为严重违反竞争法。如果数个竞争对手同意这

样做，这可能属于非法的联合抵制。 

 搭售或捆绑销售——即，使一种产品的销售（或该产品的返利）依赖于另一种产品的购买（例如，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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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主导产品在内的整套产品提供折扣价） 

 

我们在涉及合并、收购或建立联营关系的任何项目开始时请咨询法务或合规部门，以适当地

进行详细评估，包括向相关执法机构申报。 
对一项潜在的交易而言，有两个关键方面需要从一开始就加以审查，以确定是否需要通知竞争执法机构以

及在何处通知竞争执法机构： 

(1) 交易类型——无论是合并、收购、收购重要的少数股权，还是成立某种类型的合资企业（通常情况下，

合资企业将是长期独立企业——“全功能”合资企业）；和 

(2) 当事方的特点（目标和买方，或合资企业和母公司）——例如，营业额、市场份额（可能需要界定市

场），是否有当地资产持股或外国投资。 

 

TEL 集团绝不容忍不遵守竞争法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理解本政策，也知道竞争法如何

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因为世界各地对违反竞争法的制裁，都是执法机关所能施加的最高制

裁之一。 
对违反竞争法的公司处以的罚款日益增加，目前已超过 10 亿欧元/1260 亿日元/11 亿美元。

如果将后续损失索赔和随之而来的业务中断和声誉损失包括在内，对企业的成本影响甚至更

大。违反竞争法对个人的后果与对公司的后果一样严重，因为干部和员工可能被撤职、罚

款、甚至被判入狱。 
 

与竞争对手接触存在被怀疑为参与反竞争行为和卷入不恰当谈话的风险。在与竞争对手接触

时，干部和员工必须立即按照内部规定向法务或合规部门提交与竞争对手接触的报告。 
 

 Tokyo Electron Limited（以下称为“TEL”）应确定竞争合规计划，定期审查、修订

或废除本政策，并持续促进 TEL 集团在全球的合规。 
 TEL 的法务合规部门，在首席合规官(Chief Compliance Officer)的监督下，开展风险

评估、定期培训，确定咨询和调查的处理方式，并支持 TEL 集团各公司遵守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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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的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中心”）应根据内部审计政策对遵守本政策的状况进行审

计。 
 TEL 首席合规官应为每个 TEL 集团公司任命一名区域合规负责人（Regional 

Compliance Head）或合规经理，以促进对本政策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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